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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7_90_86_E8_c35_645166.htm 如今参加保险的人越

来越多。值得关注的是，投保后一旦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灾害或事故，有些人由于对保险索赔的基本要素存在

认知误区，因而直接影响了自身保险利益。 要素之一，保险

责任不清楚。保险单是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保险单

背面清楚地印着哪些灾害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哪些是除外责

任。假如遭受的灾害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可以向保险公司索

赔；不属于的则不能赔偿。比如，一位客户为私家房屋投保

了家财保险，由于在装修中违背了城市房屋建筑的管理规定

，房管部门依法要求其将已拆改的房屋结构复原。他认为，

既然上了保险就能索赔，所以到保险公司报案并要求赔偿。

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得知具体情况后，耐心地把保险责任一项

项地再次讲清楚，他才明白个人装修破坏房屋的行为不属于

保险责任，个人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了。 要素之二，投保险

种不了解。以机动车保险为例，除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

任险（包括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和全车盗抢险等基本险外

，还有不计免赔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车上责任险、自燃险

、划痕险、发动机进水险等一批附加险种。有的入保车辆只

投保了交强险，而没有投保车损险，发生机动车单方事故就

不能索赔；再如，家财保险除了有基本责任外，还有特约责

任，包括盗抢责任和管道破裂及水渍等责任，投保时可从中

选择任意一种。这些附加险种均有各自的保险责任范围，索

赔时要确认出险是否符合赔偿范围。 要素之三，保险约定不



掌握。比如，保险期限、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保险金额与

实际赔偿额的关系、地址变更后应办何手续、赔偿后找回的

物品所有权归属谁等。只有把这些内容真正搞懂弄通，遇到

灾害事故时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此前发生过这样一件

事，一户家庭数年前参加了一年期的家财保险，到期后没有

再续保，等于终止了保险合同。后来家里不慎失火，财产损

失不小。在万分焦急中，他忽然想起参加过保险，立马到保

险公司报案“索赔”，并态度坚决地说：“肯定投保了家财

保险，只是保险单已丢失。”保险公司一听迅速组织人员把

保险单底档查了个遍，才知道他家在几年前投过保，以后没

有续保，此次火灾与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不能赔付

。直到此时，这家主人才恍然大悟，只好亡羊补牢，重新投

保。 要素之四，赔偿手续不明白。索赔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操

作，按照规定履行必要手续，同时要提供相关的单证资料，

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例如，入保的机动车辆发生事故后，

车主应在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同时拨打保险专线服务

电话说明事故原委，此刻必须反映事故的真实情况，以协助

保险公司查勘第一事故现场。有些事故则要在公安交管部门

结案后方能办理索赔，还要提供保险单、事故责任认定书、

事故调解书、判决书、损失清单和其他相关费用单据，保险

公司才能依据规定办理赔偿。与之相反，有的人在发生车险

事故后，什么手续都不办，单证也不提供，一门心思到保险

公司找熟人、托门路，希望得到最“理想”的赔付，结果白

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保险理赔有一整套科学务实的业务操

作流程和层层把关的审核监督机制，每一笔赔款费用的支出

都有明确界定。只有依规运作，照章办理，履行义务，合理



维权，才能加快赔付进程，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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